特困人员供养申请审批流程图

	申     请


↓

	凡具有我市户籍的困难群众，以家庭为单位，由户主或者代理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镇（街道）提出特困供养书面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；申请有困难的，可以委托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代理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镇（街道）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。也可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设立受理申请点，受理困难群众的特困供养申请。


	
	申请材料

特困人员供养时，申请人需提供申请书；个人信息核对授权书（申请人必须按指纹）；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和家庭所有成员户口簿复印件；婚姻状况证明；收入证明；县（市）级以上诊断证明、病历、医疗费用票具、学生证明、残疾证等证明材料；由镇（街道）出具的法定赡养、抚（扶）养人赡养、抚（扶）养能力的证明；未满18周岁人员在申请特困供养待遇时，父母死亡的，需提供户口注销证明，父母失踪的，需提供人民法院宣告失踪证明；有关协议、裁决、判决等其他证明材料。




↓

	审      核


↓                ↓

	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提交材料进行审核，材料齐全的，予以受理
	
	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


↓

	镇（街道）自受理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的协助下，组织工作人员逐一入户对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、收入情况、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核实，实行“谁入户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工作机制，详细核查申请材料和各项声明事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并由调查人员和申请人在入户调查表上签字确认。每组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。。


↓

	审批


 ↓           ↓

	镇（街道）民政所负责将入户调查拟定的特困人员审核确认表，报镇（街道）分管领导签署审核意见。镇人民政府镇长（街道办事处主任）在5个工作日内签署确认意见，对确认给予特困人员供养待遇的，发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，从确认之日下月起发放救助金。


